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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文件

院行〔2021〕127 号

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
关于印发《科研商品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科室（部门）：

《科研商品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院长办公会议通过，

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1 年 1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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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商品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根据医院招标采购和财务报销管理制度，结合科研商品在实

际采购过程中的特殊性，特制订以下管理办法。

一、本办法所涉及的科研商品，是指专门用于科研工作的试

剂、耗材，以及不办理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或低值耐耗的小型商

品等。

二、科研商品一般应通过医院遴选的公共采购平台进行采

购。采购平台及其供应商的遴选工作由招标采购部门、科研管理

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开展，经医院批准后实施。

三、采购科研商品的费用从相应科研经费账户中支出，不从

归口管理部门管理的经费中支出。

四、科研商品的采购流程为：由申购人在采购平台中提出采

购申请；由项目负责人和课题组负责人（PI）批准后，由科研与

学科建设办公室进行审核；审核通过后，由供货商进行供货。

五、科研商品到货后，由实验室管理部门和归口管理部门负

责验收，填写完成《科研商品采购财务报销验收单》（附件 1），

验收合格后，相关商品由相关课题组进行接收、管理和使用。对

于实验动物等特殊商品，可授权相关课题组进行验收，但须提供

相关证据。

六、因特殊原因，无法通过采购平台采购的，应由申购人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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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申请，填写《科研商品临时采购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经医院

批准后可通过相关渠道进行采购。

七、涉及资产登记的小型商品，参照以上程序执行。验收完

成并进行资产登记后，由实验室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或授权相关课

题组管理。

八、需要由医院进行采购的大型科研设备或大宗科研商品，

由医院按照相关管理规定统一进行招标采购。

九、财务报销流程按照医院现有规定执行。报销时除提供发

票和货品清单外，另须附上《科研商品采购财务报销验收单》，

临时采购的还须附上《科研商品临时采购申请单》。

十、本办法由招标采购办公室、科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进行

解释。

附件：1.科研商品采购财务报销验收单

2.科研商品临时采购申请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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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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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科研商品采购财务报销验收单
项目负责

人
供 货 商

经办人及

联系方式

供货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
序号
名称、品牌、

规格型号
数量

单价

（元）

总价

（元）
存放地点 领用人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合 计（元）

验收合格

签 字

供货人： 收货人： 出货人：

课题组负责人： 实验室管理中心（签章）：

备注：（1）商品主要包括：实验耗材，试剂，不办理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或低值耐耗的小型

商品等；

（2）财务报销验收单一式两份，一份随发票报销，一份交实验室管理部门留存。

（3）如所购商品来自不同供货商，则须按照供货商分类，填报多张验收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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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科研商品临时采购申请单

序号 商品名称 商品品牌 规格型号 申购数量 参考单价 参考总价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……

填表人及

联系电话

供货商及

联系电话

数量合计 （件） 价格合计 （元）

申请理由

□采购平台无法购买。

□其它原因，请注明： 所 涉 及

科研项目

项目

负责人

意见 签 字：

日 期：

科研

管理部门

意见 签 字：

日 期：

科研

主管院长

意见 签 字：

日 期：

试剂耗材

主管院长

意见 签 字：

日 期：

备注：如拟购商品来自不同供货商，则须按照供货商分类，填报多张申请单。


